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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以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与合同制度、知识产权制
度以及各项商事特别制度等勾勒出市场交易的基本脉络。
这也正是民商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原因所在。
民商法是私法，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导地位；民商法
是权利法，它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又通过权利制度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规则。
我国民商事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有了起着民商事基本法
作用的《民法通则》，而且还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特别法，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
》、《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
、《票据法》、《海商法》、《企业破产法》，尤其是经过13年的努力，《物权法》今年已获通过并
即将实施。
另外，《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
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而民法典在未来的出台更将
为这一框架奠定坚实的核心。
如同国外的成熟经验一样，立法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撑。
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商法学研究在不断探索中，逐渐走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低迷，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为我国民商法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如今，大量民商法学者参与国家立法、司法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投身于民商法事业，新一代的青年民法学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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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使用本书进行自学的学生读者，笔者提请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网络版权法”（或“网络时代
知识产权法”）课程的专业性很强。
在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专业的本科生要在修过“民法学”与“著作权法”之后，在三年级才能选
修。
如果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如想当然地认为购买盗版小说书来阅读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很难有
效地利用本书的。
本书中的“原理解读”只是对作为基础的著作权法原理进行了较为简洁的介绍，读者如果尚未系统地
学习著作权法，应当首先“补课”。
    第二，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是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
虽然国际条约和我国立法均已有了相关规定，但毕竟较为原则。
对于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学术界与实务界仍有不小的争议。
本书中的论文或评论片段，以及对各思考题的“思路提示”反映的是笔者个人的学术观点。
特别是在第四章“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与规制”中，对于相关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远未达成共识
，尚不存在所谓“通说”。
因此，读者应只将本书作为学习与研究的起点，带着批判性思维进行阅读。
    第三，本书中有海外经典案例的译文。
有的为笔者自己的翻译，有的为研究生或本科生初译后，由笔者进行修改校正而成。
虽然笔者在修正方面颇费心力，以尽量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并使译文接近汉语习惯，但翻译过程中的
信息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讲究逻辑推理和用语严密的法院判决书而言，小小的误译可能会影响原意的正确表达。
因此，对于有心的读者而言，应当找到判决书原文，与译文对照阅读。
这样不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判决书，也有利于提高英语水平。
读者特别应当了解：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规则总体上是“舶来品”。
在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和历史因素等共同作用下，对外国法的移植和借鉴还需要延续较长的
时间。
掌握良好的专业外语，对于在该领域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第一届本科生通过在“著作权法”和“网络时代知识产权法”课程中接受
的对外国案例的翻译训练，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阅读英文知识产权文献所需的专业词汇和基本技能。
本书中“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诉陈某案”和“索尼诉保尔案”的判决书就是由这一届中的本科生初译的
。
其他学生读者通过持续努力，同样可以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专业外语阅读和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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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院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错误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基础之上的。
如上所述，“信息网络传播权”只能针对“交互式”传播行为，而“交互式”传播必须是一种“点对
点”的“按需”“窄播”；传输必须由用户的行为触发，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在其自行选定的时间和地
点单独接收传输。
但实际上，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并不符合这些特征。
首先，被告是按照预定的节目时间表播放作品的。
其传播模式是“点对多”而非“点对点”。
受众无法自行选择其中特定一集，而只能观赏正在由网站播出的那一集。
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任何一名用户登录到被告网站，欣赏到的内容都是完全相同的。
受众根本不能自由选择节目内容进行个性化的观赏。
这种在线播放行为与电视台将电视连续剧按照预定的时间表顺序播放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仍然属于“
广”播而非“窄”播。
试想，如果一家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在假日将32集电视连续剧按照预定的时间表顺序播放，有线电视
用户可以在当日任意时间观看正在播放的那一集，该电视台侵犯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电视台的传播是“点对多”的“广播”，只构成对“广播权”的侵犯。
而本案中被告的在线播放行为与电视台播放行为在性质与后果上完全相同，唯一区别在于电视台使用
的传输媒介是电缆，而网站使用的是媒介网线。
这一传输媒介的差异不足以导致对两种行为加以不同定性，否则将违背“技术中立”原则。
其次，对于一部长达32集的电视连续剧而言，尽管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视为一部作品，但其中的每
一集都是相对独立的作品。
如果受众无法在个人指定的时间选择其中一集加以欣赏，“交互性”就无从谈起。
判决书认为：当用户自己选定时间和地点登录被告网站，只要能看到正在播出的那一集，就算是在其
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了作品。
这种观点抹杀了电视连续剧作为作品集合的自然属性，会导致十分荒谬的结果。
假设有一部历史纪录片恰好长达24小时，一家电视台从凌晨零点开始对其加以不间断的播放，任何人
在当天任何一个时刻打开电视机调至这一频道，都能看到正在播放的内容。
按照判决书的逻辑，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该部纪录片的全部
或任意一部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电视台正在播放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因此电视台的行为构成对纪
录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该结论将导致“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应有界限荡然无存，显然是根本违反《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8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原意的，属于对立法的错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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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7年前，我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留学。
在那里不仅第一次接触了“案例教学法”，也第一次用上了course pack_一由任课老师自己编写的，由
立法、判例、官方报告和论文摘要组成的教材。
我选修和旁听的课程大部分根据course pack进行教学，很少使用公开出版发行的传统教材。
作为一名学生，我当时对course pack的直观感受有两点：首先是便宜！
一本从文印中心买到的course pack价格一般视厚度在20加元～40加元之间（1加元当时约合5．5元人民
币），而出版社公开发行的传统教材价格动辄超过100加元。
二是很实用。
一本course pack在手，课程所涉及的主要立法、判例和教师的观点都一览无遗。
在课前，老师们均会布置需要阅读的内容和思考的问题。
这对于刚开始进入全英语学习环境的我是个巨大挑战。
因为我当时阅读和理解英文资料的速度还不够，而必须完成的阅读量却很大，需要准备的问题也很多
，头一次尝到了为准备上课而熬夜的滋味。
在课堂上，我在征得老师许可的情况下录下了授课和讨论的内容，以便课后仔细聆听揣摩。
虽然不同的老师授课风格各异，有的讲授成分更多，有的讨论比例更大，但共同的特点是从事先指定
阅读的判例出发，分析法官根据特定事实阐明的法律规则、该规则在日后其他判例中的演化，以及在
变化的社会中遇到的新问题。
只有事先认真阅读过course pack中相关材料并进行思考，才能较好地理解老师的讲解。
一段时间之后，从具体判例分析抽象规则，再通过逻辑推理将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例的法律思维方法逐
渐形成。
几年之后，纵然学过的具体内容许多已经忘记，但从“案例教学法——course pack”中学到的这种思
维方法却成为受益终身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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